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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2018年 5月 2日，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

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，同意公

司以人民币 32,000万元现金收购江苏和时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和时利”）剩余 40%股权（公司此前已收购和时利 60%股权，并已完成工商变

更登记），相关信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进行了披露。 

2018年 6月 22日，公司召开了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审议通

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月 22日在中

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根据《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所述，本次交易尚需通过 

主管商务部门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。公司已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 

局提交了《关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申请》并于2018年11月26日收到国家市

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关于《涉嫌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补充文件、资料通知

书》，公司已于2018年12月5日按照上述书面通知的要求进行了回复。 

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《国家市场监督管

理总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反垄断调查【2019】12号）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2018年7月24日，本机关根据《反垄断法》、《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

处理暂行办法》，对公司收购和时利股权涉嫌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

进行立案调查。 

根据查明的事实，本机关认为：第一，公司收购和时利股权构成《反垄断法》

第二十条规定的经营者集中，且达到《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》

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。第二，当事方于2017年12月14日完成相应工商变更登记，

在此之前未依法申报，违法《反垄断法》第二十一条：“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

规定的申报标准的，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，未申报的不

得实施集中”的规定。 



本机关就公司收购和时利股权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进行了评估。评估认为，该

项经营者集中不会产生排除、限制竞争的效果。 

基于上述调查情况和评估结论，本机关拟根据《反垄断法》第四十八条、第

四十九条和《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，对公司

处以3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
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后续实施工作，并及时履行相关信 

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

2019 年 1月 23日 

 

 




